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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电 机 学 院 文 件

沪电机院教〔2020〕61 号

关于印发上海电机学院
教学成果奖评审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部门、各二级学院：

经学校 2019 年第 23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上

海电机学院教学成果奖评审实施细则》，请遵照执行。

附件：上海电机学院教学成果奖评审实施细则

上海电机学院

2019 年 12 月 20 日

上海电机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14 日印发



— 2 —

附件：

上海电机学院教学成果奖评审实施细则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的意见》（教高〔2019〕6号）和《上海电机学院教学成果奖评

审与奖励实施办法(修订)》（沪电机院教〔2017〕255 号）文件精神，

为进一步规范上海电机学院教学成果奖的评审，特制定如下实施细则。

第一条 函评。学校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组秘书处（以下简称秘书

处）将申报材料（去除成果完成人、申报等级相关信息）送不少于 5名

校外专家函评。函评专家根据学校教学成果奖评审指标（见附表 1）进

行评审，并反馈评审结果（百分制评分）。根据专家函评的平均分（取

小数点后 1 位数，四舍五入）对所有申报项目进行排序，平均分相同的

项目其排序相同。遴选排序前 60%（取整数，四舍五入）的项目进入会

评，未进入会评环节的申报项目将不具有评奖资格。

第二条 会评。举行校级教学成果奖申报答辩会议，邀请不少于 5

名专家组成会评专家组，参加会评的项目负责人进行汇报答辩。会评专

家根据学校教学成果奖评审指标（见附表 1）进行评审（百分制评分，

具有参加会评资格但未按时参加汇报答辩的项目，其会评分计为 0 分）。

秘书处按函评平均分、会评平均分各占 50%的权重，计算参加会评项目

的加权综合平均得分（取小数点后 1 位数，四舍五入），并按加权综合

平均得分高低进行排序。会评专家根据评审情况和排序结果，提出获奖

项目名单及获奖等级建议。

第三条 工作组评审。秘书处将获奖项目名单及获奖等级建议提交

学校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组评审。评审工作组综合函评、会评情况，依

据《上海电机学院教学成果奖评审与奖励实施办法(修订)》（沪电机院

教〔2017〕255 号）文件规定对获奖项目名单及获奖等级建议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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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投票表决。评审工作组会议到会人数应达到应到会人数的三分之二及

以上方可开会，获奖项目名单及获奖等级的建议意见获得超过应到会人

员二分之一的同意票，即为通过。

第四条 公示。获奖项目名单（含获奖等级）通过学校教学成果奖

评审工作组评审后，应在校内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一周。

第五条 审批。公示无异议的获奖项目名单（含获奖等级）报校长

办公会议审议批准后，学校正式发文公布。

第六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学校教学成果奖评审工

作组秘书处（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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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教学成果奖评审指标

评审

指标
内涵说明 分值

理论

意义

成果符合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体现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引领当代教学改革和发展的方

向。教育教学理论上有建树、突破或者有正确

的理论依据。

20分

成果

立意

成果体现学校“技术立校、应用为本”的

办学方略、对培养和造就卓越的高等技术应用

型人才贡献显著。

20分

实践

价值

针对高等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创造性

地提出科学的思路、方法和措施，在教学改革

实践中取得突破、有示范作用。

20分

实践

效果

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

标有突出贡献。
20分

推广

价值

在理论、方法上成熟可靠，解决当前教学

实践或教学管理上的问题，具有普遍的指导意

义和推广价值。

20分


